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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一、持續關注並參與被投資公司之永續經營
 2022年度本行參與147家次公司股東會電子投票，另派員出席19家次

法人座談會，並與39家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。本行之議合
活動，除實地拜訪外，更運用分行遍及全台之優勢，採用分區邀請方
式，針對特定公司舉辦講座、活動等，傳達本行對於ESG領域之理念，
推動被投資公司改變，累計議合次數為48次，相關統計數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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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盡職治理情形 與被投資公司議合之統計數據

ESG面向 議合次數 比重

環境（E） 18 37.50％

社會（S） 8 16.67％

治理（G） 22 45.83％

合計 48 100.00％



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案由：
被投資公司因應金管會「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」規
劃內容，擬聘請顧問公司完成集團之溫室氣體盤查，提報
董事會審查。

議合內容：

基於鼓勵被投資公司致力於ESG相關事項，本行委請派任
之董事於董事會中，分享簽署赤道原則之經驗，並督促被
投資公司加入簽署，共盡心力。其次，由於顧問公司資本
額不高，擔憂其服務同業之規劃經驗不足，建議被投資公
司留意顧問公司之遴選，但因有益於被投資公司ESG表現，
本行原則贊同該案執行。

3

二、與被投資人溝通與互動實例一（1/2）



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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：

被投資公司認為台灣非屬聯合國成員，赤道原則對台灣金融機
構約束力有限，故未立即應允簽署，但允諾會注重責任投資，
善盡機構投資人職責。後續並在顧問公司協助下，完成自身碳
排之盤查，以利進行減碳規劃及引進綠能使用。

本行後續策略：

雖然議合結果未達預期目標，但屬於正向事件所引發，被投資
公司亦允諾將注意相關議題，本行樂見被投資公司精進永續發
展，不因建議未被採納而影響後續投資策略。本行將繼續持有
該公司股票，並與其經營階層保持互動，未來亦將保持月度、
季度檢視，關注該公司之後續表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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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與被投資人溝通與互動實例一（2/2）



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案由：
本行被投資公司在生產過程中因違反
空氣污染防制法遭到舉發，經主關機
關確認後進行裁罰。

議合內容：

本案經公開資訊觀測站披露後，本行
即列為目標議合對象，藉由TMU同仁
電訪之際，向被投資公司確認案件情
況與後續發展，並敦促公司嚴加注意，
避免相同事件再度發生。本行並邀請
該公司財務人員，參與本行2022年度
舉辦之企業名人巡迴講座，分享ESG
理念，提升該公司之永續經營績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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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與被投資人溝通與互動實例二（1/2）



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 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：
經營團隊表示該案是人員疏失所導致，允諾將加強督導工作，避免再
度發生。本行亦持續關注該公司之後續作為，截至本年度（2023年）
8月為止，未見相同裁罰案，顯見議合活動有所成效。

 本行後續策略：

1. 議合結果基本達成預定目標。雖然被投資公司出現ESG負面事件，
並且為本行重點關注之環境保護議題。但議合活動後被投資公司
允諾改善，獲得良好反饋，因此本行決議暫不改變投資策略。本
行將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，並自議合後持續關注是否有相關裁罰
案例。

2. 若相同案例反覆發生，本行將確認是否有非抗力因素造成，若經
營階層無意（力）改善，本行將在不影響資金提供者之權益下，
逐步減少持股。日後若欲再次投資該公司，必須逐案申報，本行
亦將調降其ESG分數，降低其評選時的優先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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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與被投資人溝通與互動實例二（2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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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四、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政策
本行執行盡職治理活動時，在碰到下列情境時，將尋求與其他機構

投資人合作，增強議合之影響力：

1. 推動被投資公司之SBTi進程：本行於2023年8月完成SBTi之目

標設定，並積極尋求推動被投資公司投入相同減碳目標，本行

亦將尋找有相同願景之機構投資人，一同參與議合活動，增添

影響力。

2. 碰到重大事件將影響股東權益：若被投資公司之經營決策，將

有損於股東權益或是違反ESG之精神，本行不排除與其他機構

投資人合作，共同發揮影響力。

3. 與金控子公司有相同投資標的：為求發揮最大影響力，本行亦

將整合金控資源，針對相同之投資標的，偕同合庫證券、合庫

投信等子公司進行聯合議合活動，共同推動永續經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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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五、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實例（1/3）
案由：

被投資公司擬與A商業銀行合併（此為2021年揭露案例之延續），
預計採現金增資及發行可轉換普通股權利之甲種特別股為對價，
取得A商業銀行百分之百股份。雖擴大公司營運規模為所有股東所
樂見，惟該案有以下幾個疑慮：

1. 透過發行特別股支付價金：該特別股一經轉換，將大幅影響被
投資公司股權結構，不僅前十大股東股權比率下降，散戶權益
更從60％降為49％，不僅有可能改變董事會結構，小股東權益
亦受影響。

2. 該被投資公司旗下已有純網路銀行體系，併購銀行同業，是否
能產生足夠綜效，尚存疑慮。

3. 部分獨立董事擔憂併購之溢價過高，希望併購價格能進行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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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五、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實例（2/3）
案由：

基於上述分析，本行對該併購案存有疑慮，2021年即反對該案
通過，並與其他銀行同業討論相關考量，共同於該被投資公司
臨時董事會發表看法，希望經營階層能慎重考慮相關風險，再
啟併購案，惜該案仍以7票同意對6票反對通過。股東會亦投下
反對票失利（詳見110年合庫銀行盡職治理報告p20）。惟該案
第一時間未獲主管機關同意，該被投資公司於2022年間仍多次
召開董事會討論相關議案。

議合內容：

本行持續會同其他銀行同業派任之董事，於董事會議中表達釐
清相關疑義之訴求，並且因董事反對者眾（近5成董事反對），
希望經營團隊加強與大股東溝通，化解歧見後再行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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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被投資公司溝通議合

五、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實例（3/3）
 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：

經本行與金融同業反映，加上主管機關對該併購案亦有疑慮，使併購
案暫停。故經營團隊後續仍多次召開董事會，希望能凝聚內部共識，
再行送件。本行亦持續委請派任之董事持續於董事會發聲，表明本行
立場。

 本行後續策略：

1. 雖併購案投票照案通過，未完全達成本行議合目標。但因併購案
暫緩執行，經營團隊亦展現誠意，持續進行溝通，故本行決議不
改變投資策略，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。

2. 惟本行投資團隊將持續於執行月度、季度檢視時，嚴加關注該案
後續發展，確認所有股東權益未受影響。並規劃該被投資公司如
有其他違反ESG情事發生，將以電話形式或委請派任之董事，向被
投資公司表達意見。如未獲正面回應，將在不影響資金提供者之
權益下，逐步減少持股。該案於2023年度股東會時重新提出，經
營團隊歷經溝通凝聚共識、降低疑慮，本行未堅持反對意見。


